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審查意見 回覆 
石瑞銓委員 
1. 嘉義客運從中山路移到後站,中山路將挪為其他

使用,而現況使用的都是學生,希望規劃配合開

放路邊大客車臨停措施,同時前後站天橋需做

好,以利學生使用。 
2. 公車分前,後站使用,對於常坐公車之學生並無

問題，但對於外來或年紀大者可能不易分辨。

 
1. 納入參考，但配合路線調整，站位將往南

移，同時規劃路邊停靠。另方面，天橋部份

已由高鐵局編列經費，由市府工務局進行改

善，建議於後續設計時，進行整體考量。 
2. 若嘉縣公車維持於原地，則需透過完善之指

標設計及 Kiosk 來輔助；若採地區別之路線

區分，則較無不一分辨問題。 
林文雄委員 
1. BRT 公車捷運可考量不必進入先期交通轉運

中心。 
2. 將來 OT 要由一家公司承租整合,或多家公司

簽約,請補充說明。 
3. 國內有關都市更新的動機與理想非常好，但推

動時程長久與面問題題很多，宜審慎評估考

量。嘉義分駐所原則上可移走，有其他替代方

案。 

 
1.BRT 進入交通轉運中心為政策方向，是否

進入未來再由高鐵局與市府等協商。 
2.建議採 OT 方式，由一家簽約承租整合。

 
3.敬悉，因此在先期轉運中心並不建議透過都

市更新手段，但未來在鐵路高架化之推動

則可透過此一方式。 

謝尚能委員 
1. 轉運中心用地並不大,若將前站如嘉客和縣公

車處全轉移,擔心會容納不下,而學生搭乘轉運

習慣性也需考量,以後長途客運功能需做區隔,
可讓市民清楚界定。 

2. 縣公車處是否搬移？目前土地是市政府所

有、建物是縣公車處所有,所以需再作討論。

議會對於縣公車處現況位置，認為對環境、交

通和景觀都有改善空間, 縣公車處搬到何處

需做考量,但不要把所有前站的交通業者都轉

到後站,以免對前站的商業影響過大. 
3. 現況前後站人行天橋因沒頂蓋，但市民反映應

有頂蓋，這樣民眾才能更有效使用。因此本案

除賴台鐵大力支持外，更應與業者儘快協調定

案，後續的發包工作才能如期進行。 

 
1.同意，因此並不建議嘉客和縣公車處全轉移

至交通轉運中心，至於學生使用習慣，同

石委員時之 1.回覆。 
 
2.縣公車處並無搬至交通轉運中心的計畫，其

中部分原因為需增加站務人員，加重財務

負擔。本計畫在交通轉運中心之進駐路

線，亦不建議嘉客和縣公車處全轉移至交

通轉運中心。 
 
3.接續石委員時之 1.回覆，建議於後續設計

時將頂蓋納入考量，另外，本計畫業已與

業者召開說明會，建議後設計階段可再與

溝通與與協調。 
王瑞民委員 
1. 報告書在交通內容上已屬完備，惟轉運站除解

決交通問題外，其他問題如財政支出、議會是

否支持等亦是重要課題，需議會支持與公民討

論才能定案執行。 
2. 轉運站區整體開發,縣公車處沒必要全數進

入，可以觀光路線優先進入轉運中心，其他路

線則以臨停方式較方便。 
3. 前站後站的天橋並不適合繼續存在，它是一個

 
1.同意，議會與民眾支持是後續是否可以推動

的重要關鍵之ㄧ，其中已舉辦二次之里民

說明會，並獲得里民一致的期許推動。 
 
2.縣公車並未建議進駐交通轉運中心，但同意

觀光路線可以優先進入轉運中心，至於其

他路線則建議維持於現有公車亭。 
3.同意，但都市更新曠日費時，先期交通轉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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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大的阻隔,可以透過都市更新手段，讓轉運

站開發不是只有做到交通目的,也讓地區週邊

一起繁榮。 
4. 本案之開發已無法配合高鐵營運，在時間點上

已有延遲，建議可以本報告為草案，透過議

會、民眾溝通及財政方面考量，再全盤評估來

定案開發時程。 

中心將無法透過此一方式處理，建議納入

鐵路高架化的推動配套措施。 
 
4.敬悉。 

 

黃世賢委員  
1. 本案規劃分為先期性與永久性，現著重在先期

性，若欲透過都市更新必須透過鄰近的台鐵和

居民部份溝通才能達成的，在時間上恐有問題。

2. 本案主要希望改善前站交通狀況，若轉運中心

設於後站，恐怕前站服務水準較好，後站服務

水準可能會下降，這樣對後站居民來說並不見

得較好。 
3. 對於後站交通應提出整體性的改善方法，包括

分析旅客的特性，如轉乘特性，因目前搭乘公

車人數較少，而其他方式接送居多，這部份應

如何改善？ 
 
 
 
4. 本計畫不應只純粹改善火車站前的交通，亦應

注重維繫交通轉運站經營的可行性，因此應探

討採用 OT 的商業價值誘因如何？ 
5. 轉運中心移到後站如何改善週邊景觀與相關

問題，如天橋。站前土地騰空處，市政府如何

應用以及如何改善站前的情況，亦請再著墨。

 
1.敬悉。 
 
 
2.轉運中心設於後站可以改善前站交通，同時

後站交通可維持於 D 級以上水準，顯示確能

達到分散交通量，改善交通的目的。 
 
3.旅客特性在可行性研究階段已調查及分析，

的確搭乘公車轉乘比例並不高，部分原因在

於民眾習慣與轉乘環境、路線的不足，透過

先期轉運中心的路線集中、推動公車路線調

整(含免費公車)以及其他配套措施如停車費

率調整、停車管制等，相信應可逐步提升公

車轉乘之比例。 
4.誘因在於客運業者進駐後加上台鐵、公路客

運業者所服務人潮消費，同時在政府協助興

建的條件下，依市場分析，仍具有經營利潤。

5.後站景觀已於報告書中加以建議。站前土地

的騰空處如何應用，在報告書中已有建議二

方案之處理，惟細部的營造建議於後續設計

中加以考量。 
台灣鐵路管理局 
鐵路局原則上全力配合本案之推動與開發。 

 
敬悉。 

嘉義縣公車處 
目前我們維持在火車站前，所以沒什麼意

見，只要民眾方便即沒問題。 

 
敬悉。 

鐵路改建工程局 
請主辦單位考量，將來轉運站營運，鐵路高

架化施工期間人行路橋拆掉，對我們轉運中心的

衝擊是否納入考量。 

 
鐵路高架化推動時將有交通維持計畫的送

審，建議此一部份應加以特別重視。 

財政局  
1. 本案初估經費 2 億元，地方政府補助 1/3，中央

補助 2/3, 雖評估 OT 財務可行，但個人仍認為

規劃有過於高估，應再考量經濟情勢變化，以

及應提出若設算有誤時，委外之配套措施如

何？ 

 
1.財務評估已透過敏感度分析，以了解經濟變

化時的財務可行性。另委外配套方式可採政

府編列預算(含爭取中央補助)、建立停車場

作業基金以及協調台鐵降低租金率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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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報告財務計算並未考量無中央政府補助之開發

可能，亦應加以評估。 
 

2.在可行性研究階段已就用地替選方案進行財

務試算，經採 BOT 方式評估後因自償率過

低，因此乃建議以 OT 方式作為後續推動的

方式。 
交通局沈副局長  
1. 天橋改善已列在 BRT 計畫內，由高鐵局提供經

費改善，由本府工務局在執行。  
2. 根據統計嘉義市車輛成長率約為 5%，嘉雄路橋

在目前沒辦法進行道路橋樑改善的情況下, 未
來交通問題會更嚴重，包括 BRT 路線由後站到

嘉義公園棒球場，因此在後站作為轉運中心基

地後，一些長途客運的大客車還有客運就不用

藉由嘉雄路橋到市區道路來，這樣嘉雄路橋交

通可獲致部份改善。 

 
1.敬悉。 
 
2.敬悉。 

交通局書面審查意見 
1. 有關先期交通轉運中心建議採促參 OT 方式辦

理，然未來基地範圍包含市府與台鐵分別所有

之土地，是否符合促參法有關「用地取得及開

發」相關規定，請查明。 
2. 有關各章節內容建請稍作調整，例如「第四章

營運之規劃」可考量併入其他章節。 
3. 本案曾辦理台北市交九轉運站、D1 轉運站（國

道客運台北總站）與板橋國道客運轉站，請報

告摘要說明上述案例之重要資料，例如大客車

月台、停車、建造經費、營運管理、基地面積

與其他可供本案參考之資料。  
4. 有關第三章先期交通轉運中心與北港交流道之

聯絡動線規劃，請針對北港路與中興路口、北

港路與友忠路口、北港路與博愛路口、友愛路

與博愛路口等四處地點，分別評估作為進出先

期交通轉運中心決策轉彎處之優缺點與最後建

議方案。 
5. 交通轉運中心未來勢必有機車接送之臨停需

求，請於原機車停車空間或計程車停等空間規

劃適當機車臨停區。 
6. 有關 P8-5 頁站前站後之停車管制，應採「禁止

停車黃線」或「禁止臨時停車紅線」，請查明確

認。 
7.有關轉運中心與鄰近交流道動線改善、站前站

後交通改善、交通轉運中心推動計畫等，請依

合約規定分別列表摘要說明短、中長期推動計

畫，包括推動期程、辦理內容、權責單位、土

地取得與其他行政配合措施。 
8.請增加「結論與建議」章節，說明本案可行性

 
1.若採促參之 BOT 方式，則市府須取得用地，

但若採 OT 方式，則台鐵仍可採合作開發之

合約協議將其用地及建物一併委由市府整

體辦理 OT。 
2.遵照辦理。 
 
3.遵照辦理，將補充於可行性研究階段。 
 
 
 
 
4.遵照辦理，已補充明於報告第三部份之 3-37。
 
 
 
 
 
5.遵照辦理，已機車停車空間規劃機車臨停區。

 

6.應是禁止臨時線(紅線)，將加以統一修正。

 

7.遵照辦理，已補充說明於第七章。 

 

 

7.遵照辦理，已增加第八章結論與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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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與先期規劃重要成果與結論，並針對已執

行過程及後續推動計畫提出相關建議。 
 

主席裁示事項 
1. 可行性評估與先期規劃報告大致上是以有限條

件提出最大的可能。有關轉運中心對於各路線

之進駐規劃，請顧問公司考量相關因素研提不

同方案（包含最佳方案、次佳方案），深入分析

其優缺點，以便將來討論或說服議會。  
2. 對外協調部份：跟議會跟業者或受影響的鄰近

商家等部份，希望顧問公司以研究的角度能提

供一些建議，包括面對議會、商家與業者等相

關協調事宜與時程，提出具體建議，以便本案

未來推動之參考。 
3. 對於轉運中心未來開發，包括建築物造形、財

務或限制條件，請顧問公司能進一步提供具體

建議。 
4. 為因應轉運中心開發須說服議會，亦請就透過

都市計畫開發、优惠條件等提出建議，作為未

來溝通協調之依據。 
5. 請顧問公司針對會專家學者意見及交通局書面

建議納入參考辦理。 

 
1. 遵照辦理。 
 
 
 
 
2.遵照辦理。 

 
 
 

3.遵照辦理。 

 

4.遵照辦理。 

 

5.遵照辦理。 

 


